安肃镇2017年财政总决算报告

2017年我镇财政工作在镇党委、政府和区财政局的领导下，在镇人大和纪委的监督下，充分挥发财政职能作用，积极创新发展思路，同时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协作，狠抓基础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全年各项收支任务，确保了收支平衡。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项目得以保障，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并按照 “真实、准确、全面、及时”的八字方针编制了财政总决算。现将 2017 年安肃镇财政总决算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我镇镇域面积96平方公里，全镇辖39个行政村 ，乡村和城镇人口总计8.7万人。2017年完成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35424.8万元，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3424.8万元。全镇有独立核算单位 1个，上年年末财政供养人口148人，当年年末财政供养人口141人（在职人员 102人，离退休39人），供养人口中未包括遗属10人。 
 　　二、财政收支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决算情况：我镇 2017年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35424.8万元。其中：国税收入10950.8万元（增值税5893万元，改增增值税3962.7万元）；地税收入24474万元（改征增值税48.9万元，营业税55.3万元，企业所得税1243.9万元，个人所得税1109.2万元， 资源税134.6万、城市维护建设税2254.9万元，房产税2091.7万元，印花税1067.50万元，城镇土地使用税3856.5万元，土地增值税4961.1万元，耕地占用税1273万元，契税3269.4万元，车船税1516.9万元，教育费附加1338.6万元，罚没收入15.2万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237.3万元）。 
（二）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决算情况：我镇 2017年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决算数为3424.8万元，较去年增支740万元，增加27个百分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按功能分类实现情况如下：一般公共服务1319.55万元；教育881.76万元；科学技术0.74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42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255.52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360.86万元；节能环保201.46万元；农林水事务281.5万元；安全生产监管2.8万元；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0.98万元；住房保障支出77.63万元。
（三）2017年政府性基金支出15450.1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主要用于征地企业土地及附着物返还款增加及双代项目支出增加项目的支出。
[bookmark: _GoBack]（四）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决算平衡情况。今年我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5424.8万元，上级补助收入2496.7万元，其中：基本财力保障补助39.5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131.3，专项补助1778.7万元，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547.2万元（其中乡级199.2万元，村级348万元），上解支出34496.7万元（其中体质上解34210.9万元，专项上解285.8万元。2017年全年可用财力为3447.8万元，我镇本年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决算数为3424.8万元，债务还本支出23万元，收支相抵后，年终滚存结余0万元。
　　三、收支预算执行情况及其结果分析
 ( 一 )收入执行情况分析：2017年我镇实现本级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35424.8万元。其中国税部门10950.8万元；地税部门24474万元。
（二）支出执行情况分析：2017年我镇完成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3424.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507.7万元，占总支出的 44％，项目支出1917.1万元，占总支出的56%。在保工资、保运转、保稳定的基础上集中财力保重点，认真落实了各种重点项目，管好用好了财政资金。
（三）2017年政府性基金支出15450.1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主要用于征地企业土地及附着物返还款增加及双代项目支出增加项目的支出。
四、2018年工作打算 
（一）认真制定2018年财政工作计划。
（二）严格预算管理，落实好预算绩效评价。确保财政收支平衡。
（三）巩固财政所标准化建设成果，加强镇财政基础工作，全面提高升乡镇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四）按照目标任务，坚持部门之间密切配合，确保来年任务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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